
北京市防御雷电灾害若干规定

第 102号

《北京市防御雷电灾害若干规定》已经 2002年 7 月 16 日市人民政府第 50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2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市长 刘淇

二 00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第一条

为了防御和减轻雷电灾害（以下简称防雷），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防雷工作，适用于本规定。

第三条

市气象局组织管理和监督指导全市的防雷工作；区、县气象局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的防雷工作。

建筑、规划、公安、消防、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配

合市和区、县气象局做好防雷工作。

第四条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防雷工作的领导，组织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做



好防雷工作，提高对雷电灾害的防御能力。

第五条

市和区、县气象局应当加强防雷科普宣传，做好雷电灾害的监测、预警和雷

击事故的统计、鉴定，指导对雷电灾害防护装置（以下简称防雷装置）的检测等

服务工作。

第六条

下列场所和设施，应当安装防雷装置：

（一）《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规定的第一、二、三类防雷建筑物；

（二）计算机信息系统、通讯设施、广播电视设施、自动控制和监控设施；

（三）石油、化工、燃气等易燃易爆物资的生产、储运、输送、销售等场所和设

施；

（四）露天的大型娱乐、游乐设施；

（五）国家规定应当安装防雷装置的其他场所和设施。

第七条

防雷工程设计或者施工单位，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并在资质等级

许可范围内从事设计或者施工。

第八条

防雷工程设计单位应当按照防雷设计规范和技术标准进行设计；防雷工程施

工单位应当按照防雷工程设计文件进行施工。

第九条

市和区、县气象局组织指导防雷检测单位对本规定第六条第（一）、（三）、

（四）项规定的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防雷工程项目的施工实施分阶段检测。建设



单位在竣工验收时应当参考检测结果。

第十条

按照棰规定第六条规定安装的防雷装置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应当做好

防雷装置的日常维护工作，并按照国家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期限接受检测。

检测不合格的防雷装置，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应当及时整改。

第十一条

防雷检测单位应当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的有关规定，开展检测

工作；检测工作结束后，应当出具检测报告；检测报告的数据应当公正、准确。

第十二条

遭受雷电灾害的单位，应当自遭受雷电灾害之日起 3日内向市或者区、县气

象局报告情况。市和区、县气象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雷电灾害进行调查和

鉴定。

第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规定，应当安装防雷装置而拒不安装的，由市或者区、县

气象局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以处 3 万元以下罚款；导致雷击发生重大

或者特大安全事故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规定，拒不接受防雷检测或者经检测不合格拒绝整改的，

由市或者区、县气象局责令改正，可以处 2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02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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